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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  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审定，近日农业部、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林业局、国家旅

游局、银监会、保监会、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《贫困地区发展

特色产业促进精准脱贫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 

《意见》指出，发展特色产业是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

的根本举措。产业扶贫涉及对象最广、涵盖面最大，易地搬迁脱

贫、生态保护脱贫、发展教育脱贫都需要通过发展产业实现长期

稳定就业增收。当前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，资源

优势尚未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、经济优势，成为农村贫困人口增

收脱贫的瓶颈。做好产业扶贫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我们的光

荣职责和神圣使命，对于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的重大部署、

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。 

《意见》强调，要以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

理念为引领，切实按照中央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和精准扶贫、精

准脱贫的基本方略，紧紧围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增收脱贫，发挥

新型经营主体和龙头企业带动作用，整合财政涉农资金，加大金

融支持力度，加快培育一批能带动贫困户长期稳定增收的特色优

势产业。要坚持聚力到户、受益精准，因地制宜、产业精准，科

学设计、项目精准，保护生态、绿色发展，帮贫脱贫、联动联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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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争到 2020 年，贫困县扶持建设一批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特色

产业基地，建成一批对贫困户脱贫带动能力强的特色产品加工、

服务基地，初步形成特色产业体系；贫困乡镇、贫困村特色产业

突出，特色产业增加值显著提升；贫困户掌握 1-2 项实用技术，

自我发展能力明显增强。 

《意见》明确，重点从八个方面推进产业扶贫。一是科学确

定特色产业。科学分析贫困县资源禀赋、产业现状、市场空间、

环境容量、新型主体带动能力和产业覆盖面，选准适合自身发展

的特色产业。二是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。积极发展特色产品

加工，拓展产业多种功能，大力发展休闲农业、乡村旅游和森林

旅游休闲康养，拓宽贫困户就业增收渠道。三是发挥新型经营主

体带动作用。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在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，与贫

困户建立稳定带动关系，向贫困户提供全产业链服务，提高产业

增值能力和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能力。四是完善利益联结机制。

鼓励开展股份合作，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、农民住房财产权等可

以折价入股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受集体收益分配权；有关财政

资金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，投入设施农业、养殖、光伏、水电、

乡村旅游等项目形成的资产，具备条件的可折股量化给贫困村和

贫困户。五是增强产业支撑保障能力。大力发展电子商务，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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